附件1
采购需求

一、服务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柳州市院前医疗急救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采购预算：人民币伍万壹仟伍佰元整（￥51500.00元）。
采购需求：柳州市院前医疗急救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服务期限：自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审批部门组织验收合格之日止。
二、监理服务要求
（一）项目基本要求：
1.供应商具备监理资质证书乙级（含乙级）及以上资质。
2.供应商的监理服务实施方案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1) 针对本项目的监理工程监理大纲；
(2) 针对本项目的监理工作计划和组织机构；
(3) 有利于本项目监理工作实施的具体措施。
（二）监理服务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完成项目全过程监理服务等多方面业务需求和技术要求。
（三）监理服务原则：
1.监理工作应按照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变更控制、合同管理及协调相关单位关系的原则进行。供应商要制定本监理工程的监理规划报采购人批准后实施。总监理工程师要组织各专业制定监理实施细则报采购人有关部门备案，各专业按实施细则进行监理。
2.供应商应根据自身的经验及专业的角度向采购人提供可行性咨询意见，为保证高效优质地完成设计任务，供应商应从国家和采购人的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等咨询服务。
（三）阶段监理要求：
项目主要涉及开发方案设计、开发建设及验收三个阶段。供应商要按照项目建设目标和“四控制、三管理、一协调”的监理工作要求，依据国家信息系统工程建设监理规范和标准，对项目建设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控制和协调。对项目建设的设计、开发和实施；项目的验收和交付使用以及对采购人的技术培训等方面进行质量、进度和投资等全面的控制，对项目建设合同的执行、项目建设文档资料等进行管理，从而保证本项目“按期、保质、高效、节约”地实现其既定目标。
1.硬件采购阶段：
设备到货清单、查验、验收。
2.项目验收阶段：
要求供应商要及时处理初验及终验申请，针对验收目标、责任双方、验收提交清单、验收标准、验收方法、验收环境等方面，明确项目测试验收方案的符合性和可行性；协助采购人组织验收机构并实施验收过程，促使项目的最终功能和性能符合合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供应商要协助采购人推动承建单位所提供的工程各阶段形成的技术、管理文档的内容和种类符合合同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四）监理服务任务：
1.方案把关和质量控制：
审核总体技术设计方案；审核和确认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关键技术方案；审核和确认组织和实施方案，以及提交的《项目实施计划》；
审核和确认项目质量保证计划、质量控制体系；审核和确认测试方案和计划；审核并确定项目进度计划和进度控制节点。
系统集成监理：负责系统集成实施方案和进度计划的审核确认；
系统集成过程监督、质量审核和进度控制；硬件设备、系统软件到货检验、测试和验收；网络和系统安装高度的检验和确认；系统集成其他内容质量控制。
软件开发监理：负责软件开发需求、设计方案和进度计划的审核确认；详细设计、编码测试、系统试运行过程的质量把关；软件功能与性能测试结果确认；对源代码、开发文档的移交验收；软件开发其他内容的质量控制。
其他建设内容监理：负责各类运营和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方案确认、价格审核和质量把关；采购人直接采购设备和产品的调研询价、货物验收和质量把关；采购人直接采购的技术服务的服务方案审核、技术和进度把关；采购人直接负责的其他工作内容的质量把关；其他相关项目内容建设的咨询等。
2.进度控制：
[bookmark: _GoBack]审核进度分解计划，确认分解计划可以保证总体计划目标；对实施进度进行实时跟踪，并要求对进度计划进行动态调整，以确保项目的阶段和总体进度目标的实现；当工期目标严重偏离时，应及时指出，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督促项目中标实施方尽快采取措施。
3.投资控制：
通过对项目实施中的系统软件、硬件方案及设计的优化，确保投资合理，控制在合理、性价比高的范围之内；协助采购人做好项目支付预算的现金流量表，将付款进度与项目质量与形象进度结合起来。
4.合同管理：
跟踪检查合同的执行情况，确保承建单位按合同履约；对合同工期的延误和延期进行审查；对合同变更、索赔等事宜进行审查；根据合同约定，审核承建单位提交的支付申请，签发付款凭证。
5.信息与文档管理：
做好监理日记及工程大事记；做好合同批复等各类往来文件的批复与存档；做好项目协调会、技术专题会的会议纪要；做好项目周报、监理建议书、监理通知、各种会议纪要、各阶段的项目总结报告等；管理好实施期间的各类技术文档。
6.项目安全管理：
负责项目过程中所涉及的政府机密数据和资料的保护，保证不被非授权使用；负责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安全控制，确保不出现安全事故。
7.纠纷协调：
协助协调项目各相关单位、机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协助协调项目各集成单位、网络运营商、原厂商之间的工作关系；协助协调项目各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纠纷和矛盾。
8.例会制度：
供应商应该通过必要的会议制度来实施协调工作，主要包括：第一次现场会、监理交底会、监理协调会、专题讨论会、专家论证会、阶段工作总结会、问题通报会、阶段及最终验收会等。
（五）监理项目质量和进度要求：
1.监理项目质量要求：要保证在预定的监理工程进度和投资下，完成合同中所规定的监理项目，且满足项目承建合同中所规定的技术指标要求。
2.监理项目进度要求：要保证监理项目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且监理项目的各个分项、各个阶段建设按照预定的计划有序地进行。
三、成果交付时间：
自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通过验收合格之日止。
四、成果交付要求：
通过专家验收。
五、成果交付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六、付款方式：
在监理合同签订后，自成交供应商提交监理工作计划之日起30 日，供应商开具合同总价款50%的正规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在收到发票起30 日内完成合同总价款50%的支付流程，项目通过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开具合同总价款50%的正规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在收到发票起30 日内完成合同总价款的50%支付流程。
七、售后服务要求：
（一）服务责任期：自提交服务成果并验收合格之日起1 年。
（二）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1 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并及时处理相关问题。
八、报价要求
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
（1）服务的价格：本项目一次性报出本项目服务所需的所有费用，含技术服务、派出工作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及其他与监理有关的费用等。本项目至验收合格，采购人不另支付任何费用。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等。


